
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推进环境监察工作,提高环境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及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专项资金(以下简称"环保执法专项资金")是指由中

央财政安排的主要用于加强中西部及其他贫困企业地区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专项补助经

费。 

第三条  环保执法专项资金按照集中资金、保障重点的原则,结合环境监察机构标

准化建设方案,优先考虑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任务重的环境监察机构。 

第二章  专项资金补助对象及支出范围 

第四条  环保执法专项资金的补助对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市级或县级环境监察机构; 

(二)有独立机构编制,或未有独立机构编制但在相关部门内设有环境监察任务职能编

制。 

第五条  环保执法专项资金可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支出: 

(一)环境监察现场执法交通工具; 

(二)环境监察现场执法取证设备; 

(三)经财政部批准的其他支出。 

环保执法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人员经费支出、日常办公设备购置及办公用房、职工生活

用房等楼堂馆所建设费用支出。 

第三章  专项经费的申请与预算管理 



第六条  财政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根据国家环境保护五年规划以及污染防治和生

态保护重点,发布年度环保执法专项资金量支持重点及专项资金申报通知。 

第七条  省级财政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以及年度环保执法

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及专项资金申报通知要求,组织项目申报。 

第八条  申请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经费使用单位基本情况(含机构、人员、现有执法

装备等)环保执法内容及工作量;申请专项资金补助的理由;经费总预算及申请中央财政补

助经费详细预算;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申请报告需附能够说明环保执法重点以及职能、编制等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  申请报告应当由当地财政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签署意见后,由省级财

政部门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合上报财政部,并同时抄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凡单方面上报或越级上报的申请均不予受理。 

第十条  财政部结合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标准对申请报告进行审核,并根据审

核结果及年度预算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后下达专项经费补助预算。 

第十一条  环保执法专项资金的拨付(支付)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项目单位按照批复的

项目 

支出范围和支出计划及时组织项目实施。 

环境监察现场执法交通工具及取证设备的购置等，原则上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括国家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统一组织政府采购。 

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违规处理 

第十三条  专项经费使用单位要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真审查项目申请报告,

严格把关，对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该省（区、市）申请使用该专项资金的资格。 

第十五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环保执法专项资金的

监督管理,项目完成后,及时向财政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报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总结报

告。 

第十六条  财政部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将对环保执法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没有按照本办法规定管理和使用补助经费的,应当及时纠正或处理;违反

财经纪律、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的,将根据情况采取通报批评、停止项

目、取消申报资格等措施予以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